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近年来，竹山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工作理念，
担当使命、踔厉奋发，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工作，让退役军人获得感成色更足。

坚持党建引领
当好退役军人“引路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的根本政治保证。竹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退役军人工作，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
议多次听取退役军人工作汇报，县委、县人大常
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积极参加走访慰问退
役军人等活动。各乡镇党委政府明确成员分管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安排专（兼）职人员抓工作
落实。县直相关部门积极支持配合，确保各项
工作协调运转、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推进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按照“五有”标准，扎实推进
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建设，创建“十星级”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科学设定党建引领星、服务
保障星、创业创新星、尊崇优待星、平安稳定星
等十颗星，并将“十星”创建纳入考核，真正实现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

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推进以构建清廉生态、
筑牢清廉堡垒、提供清廉服务、守住清廉底线、
打造清廉文化等“五个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清廉
机关建设。建立周提醒、月督办、季通报、年考
评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培
训、“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提升干部能力素
质，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

强化履职尽责
当好退役军人“贴心人”

立足岗位践初心，履职尽责担使命。该局
坚持对党忠诚、履职尽责、奋发有为，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退役军人身边，让尊崇之
光普照每个“光荣之家”。

积极创优服务环境。推行军人退役“一件
事”改革，所有业务股室集中办公，推进服务标
准化建设，明确接待服务流程，建立首问负责制
和“六个一”接待服务制度。优化高频办理事项
办事流程，推行就近办、上门办、帮代办，真正让
服务对象只进一道门、最多跑一次，不出门也能
办事。

深入开展“足印光荣之家·缔造美好生活”
活动。按照局领导分片包保、县乡分级联系、村
干部兜底联系的方式，实现所有服务对象走访
全覆盖。统一印制宣传手册、服务退役军人联
系卡，进一步拉近与退役军人的感情距离。坚

持把解决退役军人实际困难作为活动切入点，
截至目前，共为 820名困难退役军人及家庭提
供帮扶救助资金150余万元。

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深入推进创业就业
“五大行动”，积极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建立退役军人就业需求台账，对接各类用人单
位，点对点实现人岗匹配。统筹协调运用民政、
医保、残联等帮扶救助渠道，切实为困难退役军
人提供帮助。积极组织医疗机构、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开展健康义诊、爱心义剪等服务。

做好服务保障
当好退役军人“娘家人”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的重要论述，把退役军人作为重要人才资源安
置好、使用好、作用发挥好，积极为他们就业创业
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各项待遇保障，激励他们建立
新功绩、续写新辉煌。

全面落实刚性政策。高效做好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接收工作，及时准确发放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一次性退役金，做好符合政策安排工作退
役士兵安置任务。扎实做好抚恤优待补助对象
动态管理，按时准确发放优待金。按照优待目
录清单，积极对接县内景区、医疗机构等，让广
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享受景
区免门票、就医优先、乘车优先等优待。

积极营造尊崇氛围。落实“四尊崇”“五关
爱”“六必访”制度，及时为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
为烈属、军属、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提升退
役军人荣誉感。积极推进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
造工程，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充分发挥烈士纪
念设施红色教育主阵地作用。

大力培树先进典型。持续挖掘和培树优秀
退役军人典型，组织开展“最美退役军人”“最美
双拥人物”“退役军人创新创业之星”系列评选
活动。有效发挥“老班长”优势，成立老班长工

作室，积极为退役军人提供心理关爱、困难帮
扶、政策宣传等服务。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对标先进、争当典型，
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

尊崇之风满全城，拥军关爱情更浓。竹山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为广
大退役军人安居乐业、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激励他们心怀理想信念，肩负使命担当，奋力建
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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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责任担当 彰显尊崇之光
——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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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十星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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